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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的要

求，充分体现听力与言语康复治疗在现代康复事业中的特殊和重要地位，根据《上海中医药大学学

分制实施规定》，特制定本专业教学计划。

二、专业培养目标

（一）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使培养的人才系

统掌握言语治疗学基础理论、康复基本知识及相关自然科学知识，具备对常见疾病和功能障碍的康

复治疗、评定及预防的基本能力，具备较强的人际交流能力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在各级各类医

疗和社会康复机构从事现代与传统康复治疗工作的高素质听力与言语治疗师。

（二）主要学习现代康复医学的理论、方法和康复治疗学知识和技能，熟悉医学及健康相关科

学基本知识，掌握中国传统康复的知识和专业实践技能，接受现代康复言语治疗技能和中国传统康

复技能的双重训练，能够熟练运用所学知识提高解决临床实际问题的能力，独立从事听力言语治疗

专业的各项工作。

（三）全面实现中西医结合康复人才培养目标，使培养的人才具备初步科学研究能力，具备良

好的自主学习、独立分析思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批判性思维和自我知识更新能力。

（四）培养中努力体现“勤奋、仁爱、求实、创新”的校训，不断加强医学人文、道德和身心

素养教育如：伦理、沟通、诚信、合作等，使学生具备深厚的中国优秀文化底蕴和道德素养，具备

良好的身体素质以及终身锻炼的意识，并顺应社会发展和医学发展趋势，培养学生知识融通能力和

对外交流能力，保持人才发展的平衡性和可持续性。

三、指导性修业年限

修业年限4年（允许延长至6年）。

四、课程设置与基本要求

【课程设置】

课程结构分为两大类：即必修课类与选修课类。

必修课程：

通识必修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类、英语或日语、计算机应用基础、医学伦理学。

康复基础与专业相关课程：人体解剖学、人体发育学、生理学、普通心理学、康复心理学、中

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学、中西医结合内科学等。

听力与言语康复基础与专业课程：中医学基础、中国传统康复基础、康复医学概论、康复治疗

学导论、言语听觉科学基础、听力学基础、言语治疗学导论、失语症、构音语音障碍、运动性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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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临床听力学、康复听力学、小儿听力学、儿童语言障碍、嗓音障碍、吞咽障碍、听力言语针

灸推拿学等。

选修课程：选修课程占总学分的30%，学生可根据学习兴趣，选择不同课程，完成学分。

通识选修课程：开设思想与政治、人文与社会、自然与科技、文化传承与发展、人生与价值

观、外语与跨文化交流等课程模块，并设置了各模块最低修读要求。

限制选修课程：开设了专业基础类、专业类选修课程模块，并设置了各模块最低修读要求。

任意选修课程：专业类任意选修课程。

[基本要求]
1、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国际康复言语治疗教育标准的课程体系：围绕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目

标，建立集现代康复基本知识、传统康复基本知识、医学基础及临床基本知识、哲学社会科学知

识、外语计算机基本工具类知识、人文及身心素养教育等为一体的、培养国际型康复人才的中西医

结合康复听力言语治疗教育课程体系。在现代康复专业课的教学中，关注其与中国传统康复实践的

结合和最新科研实践进展。

2、德育及文化素质：贯彻德育放在首位的原则，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系统开设政治思

想教育、行为科学教育课程，同时积极运用形势报告、专题讲座、参观考察等教学方式，组织相关

社会实践活动。加强素质教育，除设置一定数量的人文社科类课程以及进入教学计划的必修或选修

课程系列外，同时开展课外多种形式的素质教育，并进行考核。诸如在课余举办系列讲座、专题报

告，向学生开列各类推荐书目，指导学生阅读，定期举办学生艺术节、学术节、传统保健体育节和

开展各类社团活动等。

3、“早期介入，递进提升”的实践教学体系

小学期见习——初步了解康复医学及医学相关知识。学生从第一学年专业学习开始，每年在小

学期临床指导教师带领下，通过言语康复，听力康复，聋儿康复实践等教学环节，提供学生了解听

力与言语康复相关知识的平台，激发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主动获取专业知识的意识和能力。

课程临床见习——深入体验听力与言语治疗学专业。在临床理论学习阶段，增加言语治疗专业

课程见习时数，充实课程见习内容，通过实训基地的建设，提供给学生更多的实际操作机会，不断

提高专业技能水平。

毕业临床实习——进入专业实践。临床实习包括康复专科轮转及其他相关科室轮转，在实习过

程中，加强现代听力与言语康复治疗技术的学习和训练，努力夯实学生的实践技能，培养学生从事

临床康复听力言语治疗工作的能力。

4、早期介入科学研究训练：学校建立本科生自主设计性实验课程。自主设计性实验全部按照

科研课题要求进行立项、开题和结题答辩，并以教学、科研单位学科骨干为主建立了学生自主设计

性实验导师库，为所有本科生实验小组配备了专门的科研导师。通过早期科学研究训练培养学生严

谨的科学研究态度、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以及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

5、外语、计算机等其他教学环节

结合本专业课程教学对学生进行言语治疗学专业外语课程训练。外语教学要求学生除了通过外

语课程教学的要求外，选择英语学习的需参加国家大学英语四级水平考试并达到学校规定的成绩要

求，选择其他外语语种应达到学校规定的合格要求。计算机教学应注意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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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绩考核及学位授予

采用随堂考试、床边考试、作品考核、实验报告考核、PBL评价等形成性评价与期末考试、学

习报告等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多种考核手段。

毕业实习期间，各科实习结束时，必须进行成绩考核，重点考核学生的理论知识、专业实践技

能、职业态度等。毕业实习后期，撰写毕业论文，并组织答辩。

根据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考试成绩合格、达到规定的学分者准予毕业。同时达到规定的绩点要

求，各类综合考试、毕业论文合格，并达到学校规定的国家大学英语考试四级的合格分数线（其他

语种外语达到学校规定的合格要求）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工作条例》的规定，经学校学

位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七、指导性教学进程 见附表

年级

教

学

安

排

合计

第一学年

军训、入学教育2周

（含在教学周内）

第一学期

教学14周

考试1周

第二学期

教学14周

考试1周

第三学期

教学4周

实践4周

机动2周

40周

第二学年

第一学期

教学14周

考试1周

第二学期

教学14周

考试1周

第三学期

教学4周

实践4周

机动2周

40周

第三学年

第一学期

教学14周

考试1周

第二学期

教学14周

考试1周

第三学期

教学6周

实践2周

机动2周

40周

第四学年

毕业实习

48周

（含轮转、科内培

训、出科考核等）

48周

五、教学安排和时间分配（见表格）



－8－

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四年制）

指导性教学进程

课程
分类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专

业

基

础

课

通
识
必
修
课
程

合计（10门）

通
识
选
修
课
程

合计

课程编码

08.042.0.2
08.037.0.2
08.025.0.1
08.041.0.5
08.057.0.1
08.057.0.2
05.011.0.1
05.002.0.1
05.011.0.2
05.002.0.2
06.011.0.1
08.031.0.1

思想与政治

人文与社会

自然与科技

文化传承与发展

人生与价值观

外语与跨文化交流

18.001.0.2
27.001.0.1
01.111.0.2
01.151.3.1
01.201.0.1
18.052.0.1
18.053.0.1

课程名称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形势与政策(一)
形势与政策(二)
英语（一）

日语（一）

英语（二）

日语（二）

计算机应用基础

医学伦理学

康复医学概论

听力学基础

正常人体解剖学

生理学

普通心理学

言语语言神经基础

言语治疗学总论

课程
学分

3
3
3
5
1
1

3.5

3.5
5

1.5
29.5

4
6
5
8
4
7
34
1
2
6
4

2.5
2
3

课程
学时

42
42
42
70
14
14
70

70
70
21

455

14
28
84
56
36
28
42

学时分配

理论
讲授

39
39
39
64
14
14
56

56
35
21

377

12
28
57
41
33
20
25

实验
见习

35

35

2

21
6

8
14

指导
自学

3
3
3
6

14

14

43

6
9
3

3

各学年学分分配

一

3
3

1

3.5

3.5
5

19

1

2
6

4

2.5

二

3
5

1

1.5*
10.5

2
3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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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分类

专
业
基
础
课

合计（13门）

专

业

课

合计（10门）

限
选
专
业
基
础
课

合计（8门）

限
选
专
业
课

课程编码

18.011.0.2
03.047.0.1
18.054.0.1
18.055.0.1
09.213.0.2
27.002.0.1

27.003.0.1
18.017.0.4
18.066.0.1
18.059.0.1
18.060.0.1
27.004.0.1
18.062.0.1
18.017.0.3
27.005.0.1
18.014.0.2

01.192.0.1
09.021.0.5
18.032.0.1
27.006.0.1
27.007.0.1
18.004.0.9
03.041.3.3
18.047.0.1

09.234.0.6
27.008.0.1
18.069.0.1
27.009.0.1
27.011.0.1
18.071.0.1
18.049.0.1

课程名称

人体发育学

医用物理学基础

言语听觉科学基础

声学语音学

中国传统康复基础

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学

构音语音障碍

运动性言语障碍

临床听力学

嗓音障碍

康复听力学

小儿听力学

吞咽障碍

失语症

儿童语言障碍

中国传统康复技能

医学统计学

中西医结合内科学

中医基础理论

儿童语言发展

语言学导论

康复治疗学导论

高等数学

康复心理学

社区康复

行为改变技术与应用

辅助沟通交流技术

认知—交流障碍

听力言语专业英语

特殊教育导论

科研方法

课程
学分

2
2
3
2

2.5
3
35
3
4
4
4
4
4
4
4
4
5
40
2.5
3
2

3.5
2.5
3
3

2.5
22
2

2.5
4
3
3
2
1

课程
学时

28
28
42
28
35
42

491
42
56
56
56
56
56
56
56
56
70

560
35
42
28
49
35
42
42
35

308
28
35
56
42
42
28
14

学时分配

理论
讲授

22
19
25
22
30
25

359
22
33
28
33
33
33
33
33
33
35

316
35
36
20
30
20
22
42
35

240
22
20
33
30
30
22
11

实验
见习

6
6
14
6
5
14

102
20
20
28
20
20
20
20
20
20
35

223

6
6
15
12
20

59
6
12
20
12

6
3

指导
自学

3
3

3
30

3

3
3
3
3
3
3

21

2
4
3

9

3
3

12

各学年学分分配

一

2
2

2
2.5

24

2.5

2

2.5
3

3

13

二

3

3
11

3

4

4

5

16

3

3.5

2.5
9

3

3

1

三

4

4
4

4

4

4

24

0
2

2.5
4

2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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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
分类

限
选

专
业
课

合计（10门）

小
学
期
实
践

合计

毕
业
实
习

合计

课程编码

27.012.0.1
27.013.0.1
04.021.6.1

27.014.0.1
27.015.0.1
27.016.0.1
27.017.0.1
27.018.0.1

10.002.0.2
10.302.0.3
10.303.0.4
10.310.0.8

课程名称

内耳前庭功能康复

助听器验配技术

推拿功法学（一）

康复实践

听力康复见习

聋儿康复见习

言语康复见习

听力言语康复实训

科室轮转

岗前培训

技能考试

综述

毕业实习讲座

课程
学分

2
2

1.5
23
4
4
4
4
4
20
48
2
1
1
10
62

课程
学时

28
28
21

322
2周

2周

2周

2周

2周

学时分配

理论
讲授

22
14
11

215

实验
见习

6
14
10
89

指导
自学

18

各学年学分分配

一

4*
4*

8

二

7

4*
4*

8

三

2
2

1.5

16

4*
4

四

48
2
1
1
10
62

注：1、学分分配左上角者为第一学期开设，右下角者为第二学期开设，“*”者为第三学期选课周

开设。

2、英语、日语需选定一个语种并完成相关教学要求。

3、通识选修课程中课程的具体名称与代码每年予以公布。通识选修课程人文与社会模块包含

艺术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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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分类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必
修
课

实
践
课

限
选
课

任选课

毕业总学分280

通识必修课程

通识选修课程

专业基础课

专 业 课

体 育 课

军事理论与军训

小学期实践

毕业实习

专业基础课

专 业 课

门数

10
思想与政治

人文与社会

自然与科技

文化传承与发展

人生与价值观

外语与跨文化交流

13
10
5
2

9
10

学分

29.5

35
40
18
2
20
62
22
23

总学时

455

491
560

308
322

应修
学分

29.5

34

75

102

35.5

4

分配
比例

22.7%

26.8%

36.4%

14.1%

各学年学分分配

一

19
4
6
5
8
4
7

24

6
2
8

17.5
18
4

二

10.5

11
16
6

8

三

24
6

4

四

62

各 类 学 分 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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